
关于规范电能交易价格管理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9]24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物价局，各区域电监局、城市

电监办，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公司，华能、大唐、华电、国电

、中电投集团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电能交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促进电力资源优化

配置，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的交易价格 

    （一）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后，除跨省、跨区域电能交易及国家另有规定的以

外，其上网电量一律执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上网电价。 

    （二）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前，其调试运行期上网电价按照当地燃煤发电机组

脱硫标杆上网电价的一定比例执行。其中，水电按照50%执行，火电、核电按照80%执

行；水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价格主管部门批复的上网

电价。电网企业据此支付购电费，并计入购电成本。 

    （三）发电企业启动调试阶段或由于自身原因停运向电网购买电量时，其价格执

行当地目录电价表中的大工业类电度电价标准。 

    （四）燃煤发电机组安装脱硫设施、具备在线监测功能且运行正常的，已经环保

部门验收合格的，自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之日起执行脱硫加价；环保部门不能按时验收

的，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商环保部门通知电网企业，自发电企业向环保部门递交验收

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后执行脱硫加价；经环保部门验收不合格的，相应扣减已执行

的脱硫加价。发电企业向环保部门递交验收申请时应抄送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和电力监

管机构，并抄录电能表起始表示数。 

    （五）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替代发电或发电权交易中，发电企业按照合同或协

议约定的交易电量和价格进行结算。 

    二、关于跨省、跨区域电能交易价格 

    （一）跨省、跨区域电能交易的受电价格由送电价格、输电价格（费用）和输电

损耗构成。 

    （二）跨省、跨区域电能交易国家已规定价格的，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执

行。国家尚未规定价格的，在送电、受电地区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电力监管机构和电

力管理部门的指导下，由送受双方参考送端电网平均上网电价和受端电网平均购电电

价协商确定厂网间结算电价。其中，送电省（区、市）电网企业的输电价格（含损耗

）原则上不得超过每千瓦时3分钱。 

    （三）跨省、跨区域电能临时交易的送电价格按照上述原则确定。紧急情况及事

故支援交易，事先交易各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价格进行结算；事先没有约定的，原

则上按照购电方所在电网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上浮20%确定。紧急情况及事故交易免

交输电费。 

    （四）除国家规定的跨省、跨区域电能交易外，电网企业之间不得以降低发电企

业上网电价为目的，在同一时点相互进行没有电能物理流量的虚假交易和接力送电。 

    （五）受电省（区、市）电网企业购外省电量的电价与本省平均购电价有差异的



，纳入本省销售电价方案进行平衡。 

    （六）省级电网企业每月汇总本省的跨省、跨区域电能交易情况，并于每月15日

前将上一月度的交易情况报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电力管理部门和电力监管机构。国家

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将季度、年度跨省、跨区域交易情况，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电监会和国家能源局。各电网公司应当在每月20日前，向各利益相关方公布上一

月度的交易电量、送电价格、输电费用、输电损耗、购电来源、售电去向等交易情况

。 

    （七）电力企业要保留跨省、跨区域电能交易的详细调度、交易记录，包括交易

电量、价格、输电费用、输电损耗、购电来源、售电去向、联络线关口计量数据等内

容，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和电力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 

    三、关于电网企业与终端用户之间的交易价格 

    （一）电网企业对电力用户的销售电价，要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电价

标准执行。各级政府和电网企业不得自行提高或降低电力用户销售电价，不得自行以

大用户直购电（或直供电）等名义实行电价优惠。 

    （二）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差别电价政策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06]77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电监会关于进一步贯彻

落实差别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2655号）要求，继续加大差别

电价贯彻落实力度。要加强对高耗能企业的动态监管，及时更新执行差别电价的企业

名单，确保差别电价政策执行到位。 

    （三）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应在发电机端加装电能量计量表计，自用电量由政

府有关部门和电力监管机构核定，并按照国发[2007]2号文件规定交纳国家规定的三峡

工程建设基金、农网还贷资金、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资金等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并由当地电网企业负责代征并上缴。拥有自备

电厂并与公用电网连接的企业，应按规定支付系统备用费。 

    四、其他事项 

    （一）现有办法和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电力监管机构依法对电能交易价格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电监会 

国家能源局 

二○○九年十月十一日 
 


